DRG付费新药新技术除外支付

申报书

申报内容：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制

填表说明

1.封皮申报内容填写药品名称/医用耗材名称/医疗服务项目名称。
2.填写申报书时，不得减少栏目，改变内容，不允许空项，没有填“无”。
3.药品医保类别填写甲类/乙类/丙类。

4.药品注册分类按照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中药品注册分类的大类进行填写。如化学药品1类。

5.所属主要诊断大类（MDC）按照主要诊断大类（MDC）表填写，其中先期分组（MDCA）指器官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有创呼吸机支持≥96小时或ECMO或全人工心脏移植术等相关技术，影响健康因素及其他就医情况（MDCX）指康复护理相关技术。

6.医用耗材编码填写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27位）。

7.医用耗材名称填写医用耗材注册证上的名称。

8.医疗服务项目名称需与医疗保障部门已转归统一定价的新增项目或按要求履行了价格备案程序的项目名称一致。

9.非公立定点医疗机构需提供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具体开展时间的说明及佐证材料。

10.申报药品/医用耗材在统计期内存在编码变更情况的，需提供变更前后的国家医保编码；申报医疗服务项目在统计期内存在上传医保系统编码变更的，需提供变更前后的编码。
11.标注“盖章”处均需加盖企业/相关定点医疗机构公章，其他申报材料需加盖骑缝章；申报表结尾需企业法人/院长签章或签字。

12.联合申报仅针对医疗服务项目。申报书表头、《DRG付费除外医疗服务项目申报表》“定点医疗机构名称（盖章）”、申报材料骑缝章由牵头医疗机构盖章。《DRG付费除外医疗服务项目申报表》“院长签字”由牵头医疗机构签字。联合申报医疗机构应填写“联合申报承诺书”，每家医疗机构填写一份。

13.要求另附材料的，提交时须按如下顺序排列：申报书-批件-临床创新性材料-运行分析报告-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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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我公司/院已知悉《关于开展第三批DRG付费新药新技术除外申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及申报要求，我公司/院如实填报申报材料，参与申报工作。我公司/院郑重承诺如下：

我公司/院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及相关内容和数据真实准确，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失实申报。

我公司/院在参与申报的全过程中将严格遵守贵单位及申报的相关规定，认真开展申报工作。

无论在任何时候，如经查实我公司/院在北京市DRG付费新药新技术除外支付申报中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其他不符合贵单位或申报要求的行为，我公司/院将依法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如因此导致医保基金或其他相关方损失的，我公司/院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我公司/院在5年内不得参与贵单位及相关方任何的该类申报工作。

我公司/院承诺知悉且同意本承诺书的全部内容，本承诺书对我公司/院具有法律约束力。

承诺方（盖章）

                               年    月    日

联合申报承诺书
我院已知悉《关于开展第三批DRG付费新药新技术除外申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及申报要求，与_________(所有联合医院名称)联合申报________(医疗服务项目名称），如实填报申报材料。我院郑重承诺如下：

1、我院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及相关内容和数据真实准确，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失实申报。

2、我院在参与申报的全过程中将严格遵守贵单位及申报的相关规定，认真开展申报工作。

3、无论在任何时候，如经查实我院在北京市DRG付费新药新技术除外支付申报中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其他不符合贵单位或申报要求的行为，我院将依法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如因此导致医保基金或其他相关方损失的，我院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我院在5年内不得参与贵单位及相关方任何的该类申报工作。

4、我院承诺知悉且同意本承诺书的全部内容，本承诺书对我院具有法律约束力。

承诺方（盖章）

                               年    月    日

DRG付费除外药品申报表
企业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药品通用名
	
	医保类别
	

	药品批准文号
	
	上市时间
	

	药品注册分类
	
	所属主要诊断大类（MDC）
	

	国家医保编码在统计期内是否存在变更            是(             否(

	现国家医保编码
	
	曾用国家医保编码
	

	药品最小制剂单位及价格
	

	申报类型
	(2022年1月1日（含，下同）至2025年12月31日经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新通用名药品。

(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增加功能主治或适应症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

(新纳入2022至2025年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

	预期销售额
	申报当年：            （元）   申报次年：           （元）

	具体说明：

1.适用范围：

有效性获益（与现有疗法相比的疗效优势，提供包括上市关键临床研究结果和其他上市后研究结果，包括研究名称、研究类型、研究人群、患者样本量、研究结果、观察期限等，详细研究资料可作为附件在其他材料中提供。）

3.安全性优势（说明与同类药品的安全性比较情况，说明书有无黑框警告、说明书列举不良反应的类别和发生率，重点说明大于3级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对主要的不良反应差异做出解释。对特殊人群用药调整，以及药品安全性所致撤市、召回、安全性警告、黑框警告、安全性相关的说明书修改或质量抽检不合格等问题进行说明。详细内容可作为附件在其他材料中提供。）
4. 创新性和可推广性（说明产品的技术创新程度，如是否首创新药、是否有机制或靶点创新、结构创新、给药方式创新等。是否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公共卫生负担。是否降低医务人员工作负担和患者使用难度。是否易于临床监测，有无滥用风险。相关证据可作为附件在其他材料中提供。）

疾病严重程度（描述所治疗疾病的基本情况，如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及疾病负担等信息。说明该药品在对应疾病临床应用的具体场景，包括在临床路径中使用的环节、诊疗指南中的推荐情况，综合说明该产品在本适应症的临床治疗地位。相关证据可作为附件在其他材料中提供。）
2022年至2025年本市使用情况（简写：需对每年情况逐一进行描述并附上相关医院名单）

例如：

（1）某产品在北京市定点医疗机构于XX年开始正式销售使用，至2025年共计销售X支，其中2022年销售使用X支，2023年销售使用X支，2024年销售使用X支，2025年销售使用X支。

年份

销量

销售额

2022
.......

本市（北京）已开展定点医疗机构X家，如下：

医疗机构名称

级别

......

6.其他：



企业法人签章：               填表人：               联系方式：          
DRG付费除外医用耗材申报表

企业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医用耗材名称
	
	医用耗材注册证号
	

	上市时间
	
	所属主要诊断大类（MDC）
	

	国家医保编码在统计期内是否存在变更            是(             否(

	现国家医保编码   （27位）
	
	曾用国家医保编码

（27位）
	

	医用耗材收费价格区间
	

	申报类型
	(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经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医用耗材。

(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由于价格调整新增的可另行收费的医用耗材。

	预期销售额
	申报当年：            （元）   申报次年：           （元）

	必须配合医疗服务项目使用         是(       否(

	医疗服务项目名称
	

	本市医疗服务项目编码
	

	具体说明：
1.适用范围
2. 临床获益（与现有疗法相比的疗效安全性优势，如果有临床研究，提供包括上市关键临床研究结果和其他上市后研究结果，研究类型区分RCT、真实世界研究、Meta分析及间接比较方法等。）
创新性和可推广性（说明产品的技术创新程度，是否有重大技术突破，是否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公共卫生负担。是否降低医务人员工作负担和患者使用难度。是否易于临床监测，有无滥用风险。）

疾病严重程度（提供所治疗疾病的基本情况，如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及疾病负担等信息。说明该产品在对应疾病临床应用的具体场景，包括在临床路径中使用的环节、诊疗指南中的推荐情况，综合说明该产品在本适应症的临床治疗地位。）
2022年至2025年本市使用情况（简写：需对每年情况逐一进行描述并附上相关医院名单）
例如：

（1）某产品在北京市定点医疗机构于XX年开始正式销售使用，至2025年共计销售X个，其中2022年销售使用X个，2023年销售使用X个，2024年销售使用X个，2025年销售使用X个。

年份
销量
销售额
2022
.......
（2）本市（北京）已开展定点医疗机构X家，如下：

医疗机构名称
级别
......
6.其他：



企业法人签章：               填表人：               联系方式：          
DRG付费除外医疗服务项目申报表

定点医疗机构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申报方式： 单独申报(              联合申报(

	牵头申报医疗机构：
	(公立 (非公立
	病例数：
	收费价格：

	联合申报医疗机构1：
	(公立 (非公立
	病例数：
	收费价格：

	联合申报医疗机构2：
	(公立 (非公立
	病例数：
	收费价格：

	......
	
	
	

	医疗服务项目名称
	
	本市医疗服务项目编码
	

	所属主要诊断大类（MDC）
	

	医保类别
	
	项目开展日期
	年  月  日

	本市医疗服务项目编码在统计期内是否存在变更          

  是(             否(

	医疗服务项目变更说明（含变更时间、变更内容等）
	

	申报当年预期例数
	
	申报当年预期总费用
	

	申报次年预期例数
	
	申报次年预期总费用
	

	

	因为医疗设备更新而带来的技术更新                  是(              否(

	医疗设备名称
	
	医疗设备注册证号
	

	因为医用耗材更新而带来的技术更新                  是(              否(

	医用耗材名称
	国家医保编码（前20位码）
	收费价格区间

	1.
	
	-

	2.
	
	-

	......
	
	-

	

	具体说明：
1.适用范围：
2.操作步骤：
3.临床效果：
4.创新性或优越性（纯技术更新从操作途径、操作方法、解剖部位等方面进行说明，因为医用耗材更新而带来的技术更新从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说明，并详细阐述与传统治疗方法的优劣对比）
5.其他（若为非公立定点医疗机构还需提供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具体开展时间的证明材料）：



院长签字：               填表人：               联系方式：     

主要诊断大类（MDC）表

	序号
	名称

	1
	先期分组（MDCA）

	2
	神经系统疾病及功能障碍（MDCB）

	3
	 眼疾病及功能障碍（MDCC）

	4
	 头颈、耳、鼻、口、咽疾病及功能障碍（MDCD）

	5
	呼吸系统疾病及功能障碍（MDCE）

	6
	循环系统疾病及功能障碍（MDCF）

	7
	消化道疾病及功能障碍（MDCG）

	8
	肝、胆、胰疾病及功能障碍（MDCH）

	9
	骨骼、肌肉疾病及功能障碍（MDCI）

	10
	乳房、皮肤疾病及功能障碍（MDCJ）

	11
	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及功能障碍（MDCK）

	12
	泌尿系统疾病及功能障碍（MDCL）

	13
	 男性生殖系统疾病及功能障碍（MDCM）

	14
	女性生殖系统疾病及功能障碍（MDCN ）

	15
	 妊娠、分娩及产褥期（MDCO）

	16
	 新生儿疾病（MDCP）

	17
	 血液、免疫疾病及功能障碍（MDCQ）

	18
	 骨髓增生疾病及功能障碍，低分化肿瘤（MDCR）

	19
	 感染及寄生虫病 (全身性或不明确部位的)（MDCS）

	20
	 精神疾病及功能障碍（MDCT）

	21
	酒精/药物使用及其引起的器质性精神功能障碍（MDCU）

	22
	 创伤、中毒及药物毒性反应（MDCV）

	23
	烧伤（MDCW） 

	24
	 影响健康因素及其他就医情况（MDCX）

	25
	HIV 感染疾病及相关操作（MDCY ）

	26
	多发严重创伤（MDCZ ）




